
附件2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安全管理责任告知书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车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单位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管理，确保使用安全，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单位（含租赁使用单位）应当履行的安全责任告知如下：

1.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主要负责人应至少履行以下职责：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2.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教育培训应留下书面记录。

3.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

4.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单位应当在设备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牌照。牌照应当安全的悬挂在叉车的显著位置。

5.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单位应在上次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新购置的叉车应在购置后立即报检。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叉车，不得继续使用。

6.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岗位责任、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并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合理的操作规程，保证场（厂）内专用机动车安全运行。

7.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场（厂）内专用机动车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保养说明、司机手册等随机技术资料和文件；

（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四）场（厂）内专用机动车的维护保养和修理记录；

（五）场（厂）内专用机动车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8.租赁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使用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要求，对进场使用的场（厂）内专用机动车查验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明、定期检验合格证明以及作业人员资格证明。建立租赁使用工作台账，并承担安全主体责任。证明文件不齐全的，场地经营管理单位不得允许进场使用。

9.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对特种设备使用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特种设备并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

10.场（厂）内专用机动车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的规定作业，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特种设备运行不正常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按照操作规程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

特此告知，请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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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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